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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第191号提案的
答  复
农工党濮阳市委:
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你们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你们的提案从养老护理员建设现状、养老护理员队伍现状形成原因和养老护理员队伍建设的建议和对策等方面的建议，既客观的反映了养老护理员的问题，又提出了科学解决存在问题的建议，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和获得感为导向，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领导，强化政策支撑，加大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养老服务人员队伍建设，养老护理员职业化队伍建设将逐步完善和壮大，着力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得到提升。

一、养老护理员政策保障支持
在落实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和就业政策方面：引导支持职业院校增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和课程，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吸引大中专毕业生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将加强养老服务队伍建设与促进社会就业相结合,把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技能培训纳入城乡就业培训体系，符合条件的人员可按照规定申请享受职业培训补贴。持证上岗的就业困难人员符合条件的，可按照规定享受有关就业扶持政策。养老服务机构要积极改善养老护理人员工作条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提高养老护理人员的工资待遇。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养老护理员特殊岗位补助制度。对在养老服务机构就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执行与医疗机构、福利机构相同的执业资格、注册考核政策。
二、养老护理员扶持政策
目前，我市养老护理人员工资福利待遇标准，公办养老机构乡镇敬老院执行的是《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农村为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员暂行办法的通知》（豫政办〔2010〕86号）规定，工作人员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我们下一步将积极联系物价部门，制定合理的护理员工资标准指导价区间范围。大力支持养老机构落实养老服务人员的“五险一金”，同时，根据我市经济发展形势，争取政府资金，对于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缴纳“五险一金”给予补贴支持。对于民办养老机构护理人员工资福利待遇由养老机构主体按照市场价格自主确定，实行市场化运作，政府职能部门加强指导和监督。
三、养老护理员职业能力提升方面
（一）遴选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实训基地

为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我市养老服务高品质发展，根据《濮阳市民政局 濮阳市教育局 濮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遴选市级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和实训基地的通知》（濮民〔2023〕2号）要求，在县级推荐、初步遴选的基础上，经专家评审、实地核查，市民政局、市教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合确定了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等10个第一批市级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基地，同时授予濮阳市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基地牌匾；濮阳县光明医院医护养老中心等10个第一批市级养老服务人才实训基地，同时授予濮阳市养老服务人才实训基地牌匾。
（二）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为推动我市养老服务人才高质量发展，依托“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开展养老服务人才培训，细化分解人才培训任务。2023年省定目标全年培训1670人，新增养老服务技能人才1115人，新增高技能人才74人。依托社会第三方培训机构、各县（区）精心组织，开展2023年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工作。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养老服务人才培训2210人，新增养老服务技能人才1068人，累计养老护理员培训人数1224人。

（三）落实人才待遇

推进养老从业人员入职补贴、培训补贴、定向培养、工龄补贴、子女就学、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实施，为其提供全方位社会保障。

（四）发挥人才作用

健全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评价体系，开展养老从业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定期举办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职业技能竞赛，发挥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作用，引导社会工作者、志愿者进社区、进家庭，开展多样化为老服务。加大先进典型宣传力度，营造认可养老服务人才、尊重养老服务人才的良好风尚。

下一步市民政局严格执行养老服务管理人员持证上岗，制定康复、护理人员服务标准，对养老服务机构、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组织招用符合条件人员就业的，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税收优惠、就业补贴等政策支持，对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资格的护理院按照相关规定给予相应补贴。
欢迎各位委员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2023年7月28日
（联系人：郭振波       联系电话：0393-6687009）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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